
 
 

 

 

 

 



 

國立中興大學 儀器、圖書與電子資源配合款經費補助辦法 

 

87 年 8 月 28 日校長核定公佈實施 

87 年 10 月 23 日修訂後校長核定公佈實施 

88 年 7 月 28 日修訂後校長核定公佈實施 

88 年 10 月 4日修訂後校長核定公佈實施 

89 年 3 月 13 日修訂後校長核定公佈實施 

 90 年 3 月 20 日修訂後校長核定公佈實施 

92 年 3 月 28 日修訂後校長核定公佈實施 

93 年 10 月 22 日修訂後校長核定公佈實施 

94 年 3 月 25 日九十三學年度第二學期第一次研究發展會議修訂通過 

 

  
一、 為提昇本校學術研究風氣，特訂定本辦法補助儀器、圖書與電子資源之購買。 

二、 本辦法之經費來源為本校編列之專案經費。  

三、 本校各院、系、所、處、館、中心等教學及研究單位或本校專任教師均可提出申請補

助；然各申請單位或申請人於同一會計年度內，以補助一次為原則。 
四、 補助項目以儀器、圖書與電子資源為限，所擬申請補助之項目，應先向校外單位(如

教育部、國科會、農委會、衛生署、經濟部等)申請補助；本校以補助經費不足之部

分為原則。  

五、 各申請單位或申請人於提出儀器、圖書與電子資源配合款補助之申請時，請明列除擬

申請校方之補助外，其餘單位（如申請單位本身或其上級單位）所能補助該申請案之

金額，若無法提出配合款之補助金額時，則不予受理。申請案以配合校外儀器、圖書

與電子資源補助經費不足為優先考量，校方配合款金額以至多與校外補助總額相等為

原則。  

六、 每次申請補助金額最高以三十萬元為原則，申請案請向研究發展處提出。審查小組之

成員由研發長、教務長及各學院院長組成，研發處學術發展組長列席。審查會議由研

發長召集，需經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出席始得召開。審查小組成員若不克親自出席時，

可委託代理人行使權利義務，代理人應以本校副教授以上之專任教師為限。 

七、 經費之報銷，按學校之會計程序辦理；其一切作業不得牴觸會計預算，審計等相關法

規。 

八、 標餘款由研發處優先收回，並列入本專案經費補助款內。 

九、 本辦法經研究發展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附件一 



國立中興大學儀器、圖書與電子資源配合款經費補助申請表 
申請日期：  年  月  日 

申請單位： 申請人： 

聯絡電話： 職稱： □教授 □副教授 □助理教授 □講師

一、申請配合款補助之儀器、圖書與電子資源名稱： 

中文： 

英文： 

1.儀器、圖書與電子資源總經費（請附
a.
三張估價單）（元）：          

2.其他單位補助金額（校外補助單位請附 b.相關核定清單 及 c.原始申請計畫書；校內

單位請附院、系出具之證明）： 

◎校外：□教育部 □國科會 □農委會 □其他             ； 

原始申請金額（元）:__________, 實際核定金額（元）:___________ 

◎校內：□系所補助款（元）：          □院補助款（元）：        

二 

、 

經 

費 

3.申請本校研發處配合補助金額（元）：          

三、申請補助儀器、圖書與電子資源之用途及其重要性（
d.
請另紙打字說明） 

系所主任（請填寫意見）： 

院長（部主任）（請填寫意見）： 

 
 
 
 
 
 
 
 
 
 
 

注意事項： 

一、本經費每年申請收件截止日期為 3月 1日、9月 1日，前述日期係以送達研發處學術發展

組為準，逾時恕不受理。 

二、若獲本項經費補助，請購及核銷作業請依本校總務處及會計室之相關規定辦理，國內採

購設備費應於 10 月 31 日前提出請購，經常費應於 12 月 15 日前提出請購，所有經費核

銷單據應於 12 月 25 日提出，前述日期係以送逹會計室為準；若逾期請購則收回該筆預

算並繳回校務基金。 

三、 請購經費優先由校外單位、院系補助款支用，標餘款由研發處收回（依辦法第八條規定）。

四、請打勾確認下列文件已檢附：□a.三張估價單 □b.相關核定清單 □c. 原始申請計畫書

(整份) □d.申請補助儀器、圖書與電子資源之用途及其重要性 □e.申請人近五年發表

於 JCR 類別期刊之著作目錄。 

五、本表經單位主管核示後，請逕送研發處學術發展組。 

95.12 製表 附件一 



 
 

 
國 立 中 興 大 學  

 儀器、圖書與電子資源配合比例申請表 
(申請校外建教合作計畫時使用) 

申請日期：  年  月  日 

申請單位： 申請人： 

聯絡電話： 職稱： □教授 □副教授 □助理教授 □講師

一、申請配合款補助計畫名稱、編號： 

中文： 

英文： 

編號： 

◎計畫補助單位：□教育部 □國科會 □農委會 □其他               

儀器設備費申請金額（元）:              

◎本校儀器設備配合款配合金額（元）:             

◎本校儀器設備配合款配合比例： 

□系所配合款比例（％）：   金額（元）:      主管簽章：        

□院配合款比例（％）：     金額（元）:      主管簽章：      

二 

、 

經 

費 

擬申請研發處配合款比例（％）：     金額（元）:         

 
 
  
 

附件二 

注意事項： 

一、申請校外單位建教合作計畫並提出本校儀器設備配合款時，請同時填寫本申請表並經單位

主管核示後送研發處學術發展組備案。 

二、申請校外單位建教合作計畫時若自行填寫校方配合款而未填寫本申請表，將不予補助。 

三、儀器、圖書與電子資源配合款實際補助金額，以審查會議中核定補助金額為準。 

四、申請計畫中若明定校方應配合比例，請另行申請本校「執行政府計畫配合款」(由校長室

承辦)。 

五、本校儀器、圖書與電子資源配合款申請收件截止日期為每年三月一日、九月一日，申請人

請於上述日期前填送申請書送學術發展組審查。  

94.12.08 製表


